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101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李東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聲明異議等案件，對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113年度執字第15725號）聲明異議，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及閱卷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如附件「聲請異議庭㈡法官把握包公執法先調

卷開庭聽訟，判相對人糾錯判，行公益再成教材及准閱卷種

福田狀」、「懇請異議㈢法官調全卷及保全當包公創教材萬

古芳及閱卷狀」所載。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固定有明文。惟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

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

檢察官若依確定裁判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

行方法不當之可言。倘對「法院」所為之判決或裁定不服

者，則應循上訴或抗告程序尋求救濟；如該法院之判決或裁

定，已經確定，則應另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加以救

濟，非得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

13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李東凱（下稱受刑人）前因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易字第1707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上訴後經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621號判決駁回上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再上訴終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407號判決駁回上

訴確定，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157

25號指揮執行，受刑人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受

刑人對檢察官上開執行指揮，向諭知該裁判之本院聲明異

議，程序上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㈡、又遍觀受刑人所提之歷次書狀內容，無非係引他案為例，抽

象指陳原確定判決違法錯判，檢察官應主動糾錯云云，然並

未具體敘明本案執行檢察官究有何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

其執行方法有何不當之處。另原確定判決本身有無認定事實

錯誤或違背法令之不當，屬得否循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救濟

之問題，非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又非常上訴係以原確定判

決違背法令，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之

非常救濟程序，目的在求統一法律之適用。檢察官是否依刑

事訴訟法第442條規定，添具意見書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非關執行之指

揮，不屬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明異議之範圍。從而，受刑

人既無法具體主張本案檢察官有何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不

當等情形，則其聲明異議之聲請，難謂適法，應予駁回。

四、按「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

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

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

限制之」、「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得在確保卷宗及

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但有前項但書情形，或非屬其有

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33

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且上開規定於再審程序中亦有準

用，同法第429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判決確定後之被告

聲請檢閱卷宗證物，或請求付與卷宗證物影本時，除前揭再

審情形外，仍應依個案審酌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屬其

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以及聲請付與卷證影本之範圍，有

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情形，而為准駁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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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件受刑人固請求閱卷，然本件係聲明異議案件，受刑

人並非「審判中之被告」，亦非「再審聲請人」，依法並無

檢閱卷宗之權利，本院審酌本案檢察官係依原確定裁判指揮

執行，核屬適法，且受刑人並未具體說明檢察官之執行指揮

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均如前述，自難認其聲請有何訴訟上

之正當需求，而有行使防禦權之必要，是其此部分之聲請，

礙難准許，亦應駁回。

五、按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規定：裁定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

者，應經訴訟關係人之言詞陳述。依反面解釋，其非因當庭

之聲明而為之者，除有特別規定外，係以書面審理為原則，

並可僅憑案內訴訟資料即予裁定。準此，本案聲明異議程序

屬於裁定程序，原則上，毋須經當事人的言詞辯論，且受刑

人聲明異議無理由之情，已如上述，則受刑人請求開庭云

云，亦屬無據。

六、末按得委任代理人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37條、第27

1條之1、第429條之1及第455之21規定，以犯最重本刑屬拘

役或專科罰金案件之被告、提起自訴之人或告訴人、聲請再

審之人及訴訟參與人為限。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明異議

之人，並無得委任代理人之規定。是受刑人雖提出「受任

人：莊榮兆」之刑事委任狀，然與上開法律規定不合，當事

人欄爰不予載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簡志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品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附件：「聲請異議庭㈡法官把握包公執法先調卷開庭聽訟，判相

對人糾錯判，行公益再成教材及准閱卷種福田狀」、「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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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異議㈢法官調全卷及保全當包公創教材萬古芳及閱卷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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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聲明異議等案件，對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113年度執字第15725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及閱卷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如附件「聲請異議庭㈡法官把握包公執法先調卷開庭聽訟，判相對人糾錯判，行公益再成教材及准閱卷種福田狀」、「懇請異議㈢法官調全卷及保全當包公創教材萬古芳及閱卷狀」所載。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固定有明文。惟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檢察官若依確定裁判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倘對「法院」所為之判決或裁定不服者，則應循上訴或抗告程序尋求救濟；如該法院之判決或裁定，已經確定，則應另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加以救濟，非得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13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李東凱（下稱受刑人）前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易字第17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621號判決駁回上訴，再上訴終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40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15725號指揮執行，受刑人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受刑人對檢察官上開執行指揮，向諭知該裁判之本院聲明異議，程序上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㈡、又遍觀受刑人所提之歷次書狀內容，無非係引他案為例，抽象指陳原確定判決違法錯判，檢察官應主動糾錯云云，然並未具體敘明本案執行檢察官究有何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其執行方法有何不當之處。另原確定判決本身有無認定事實錯誤或違背法令之不當，屬得否循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之問題，非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又非常上訴係以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之非常救濟程序，目的在求統一法律之適用。檢察官是否依刑事訴訟法第442條規定，添具意見書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非關執行之指揮，不屬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明異議之範圍。從而，受刑人既無法具體主張本案檢察官有何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不當等情形，則其聲明異議之聲請，難謂適法，應予駁回。
四、按「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但有前項但書情形，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且上開規定於再審程序中亦有準用，同法第429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判決確定後之被告聲請檢閱卷宗證物，或請求付與卷宗證物影本時，除前揭再審情形外，仍應依個案審酌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以及聲請付與卷證影本之範圍，有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情形，而為准駁之決定。本件受刑人固請求閱卷，然本件係聲明異議案件，受刑人並非「審判中之被告」，亦非「再審聲請人」，依法並無檢閱卷宗之權利，本院審酌本案檢察官係依原確定裁判指揮執行，核屬適法，且受刑人並未具體說明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均如前述，自難認其聲請有何訴訟上之正當需求，而有行使防禦權之必要，是其此部分之聲請，礙難准許，亦應駁回。
五、按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規定：裁定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者，應經訴訟關係人之言詞陳述。依反面解釋，其非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者，除有特別規定外，係以書面審理為原則，並可僅憑案內訴訟資料即予裁定。準此，本案聲明異議程序屬於裁定程序，原則上，毋須經當事人的言詞辯論，且受刑人聲明異議無理由之情，已如上述，則受刑人請求開庭云云，亦屬無據。
六、末按得委任代理人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37條、第271條之1、第429條之1及第455之21規定，以犯最重本刑屬拘役或專科罰金案件之被告、提起自訴之人或告訴人、聲請再審之人及訴訟參與人為限。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明異議之人，並無得委任代理人之規定。是受刑人雖提出「受任人：莊榮兆」之刑事委任狀，然與上開法律規定不合，當事人欄爰不予載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簡志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品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附件：「聲請異議庭㈡法官把握包公執法先調卷開庭聽訟，判相對人糾錯判，行公益再成教材及准閱卷種福田狀」、「懇請異議㈢法官調全卷及保全當包公創教材萬古芳及閱卷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101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李東凱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聲明異議等案件，對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113年度執字第15725號）聲明異議，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及閱卷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如附件「聲請異議庭㈡法官把握包公執法先調
    卷開庭聽訟，判相對人糾錯判，行公益再成教材及准閱卷種
    福田狀」、「懇請異議㈢法官調全卷及保全當包公創教材萬
    古芳及閱卷狀」所載。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
    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
    固定有明文。惟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
    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
    檢察官若依確定裁判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
    行方法不當之可言。倘對「法院」所為之判決或裁定不服者
    ，則應循上訴或抗告程序尋求救濟；如該法院之判決或裁定
    ，已經確定，則應另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加以救濟，
    非得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136
    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李東凱（下稱受刑人）前因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易字第1707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上訴後經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621號判決駁回上訴，
    再上訴終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407號判決駁回上
    訴確定，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157
    25號指揮執行，受刑人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受
    刑人對檢察官上開執行指揮，向諭知該裁判之本院聲明異議
    ，程序上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㈡、又遍觀受刑人所提之歷次書狀內容，無非係引他案為例，抽
    象指陳原確定判決違法錯判，檢察官應主動糾錯云云，然並
    未具體敘明本案執行檢察官究有何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
    其執行方法有何不當之處。另原確定判決本身有無認定事實
    錯誤或違背法令之不當，屬得否循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救濟
    之問題，非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又非常上訴係以原確定判
    決違背法令，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之
    非常救濟程序，目的在求統一法律之適用。檢察官是否依刑
    事訴訟法第442條規定，添具意見書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非關執行之指揮
    ，不屬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明異議之範圍。從而，受刑人
    既無法具體主張本案檢察官有何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不當
    等情形，則其聲明異議之聲請，難謂適法，應予駁回。
四、按「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
    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
    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
    限制之」、「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得在確保卷宗及
    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但有前項但書情形，或非屬其有
    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33
    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且上開規定於再審程序中亦有準
    用，同法第429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判決確定後之被告
    聲請檢閱卷宗證物，或請求付與卷宗證物影本時，除前揭再
    審情形外，仍應依個案審酌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屬其
    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以及聲請付與卷證影本之範圍，有
    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情形，而為准駁之決定
    。本件受刑人固請求閱卷，然本件係聲明異議案件，受刑人
    並非「審判中之被告」，亦非「再審聲請人」，依法並無檢
    閱卷宗之權利，本院審酌本案檢察官係依原確定裁判指揮執
    行，核屬適法，且受刑人並未具體說明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
    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均如前述，自難認其聲請有何訴訟上之
    正當需求，而有行使防禦權之必要，是其此部分之聲請，礙
    難准許，亦應駁回。
五、按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規定：裁定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
    者，應經訴訟關係人之言詞陳述。依反面解釋，其非因當庭
    之聲明而為之者，除有特別規定外，係以書面審理為原則，
    並可僅憑案內訴訟資料即予裁定。準此，本案聲明異議程序
    屬於裁定程序，原則上，毋須經當事人的言詞辯論，且受刑
    人聲明異議無理由之情，已如上述，則受刑人請求開庭云云
    ，亦屬無據。
六、末按得委任代理人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37條、第27
    1條之1、第429條之1及第455之21規定，以犯最重本刑屬拘
    役或專科罰金案件之被告、提起自訴之人或告訴人、聲請再
    審之人及訴訟參與人為限。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明異議
    之人，並無得委任代理人之規定。是受刑人雖提出「受任人
    ：莊榮兆」之刑事委任狀，然與上開法律規定不合，當事人
    欄爰不予載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簡志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品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附件：「聲請異議庭㈡法官把握包公執法先調卷開庭聽訟，判相
      對人糾錯判，行公益再成教材及准閱卷種福田狀」、「懇
      請異議㈢法官調全卷及保全當包公創教材萬古芳及閱卷狀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4101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李東凱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聲明異議等案件，對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113年度執字第15725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及閱卷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如附件「聲請異議庭㈡法官把握包公執法先調卷開庭聽訟，判相對人糾錯判，行公益再成教材及准閱卷種福田狀」、「懇請異議㈢法官調全卷及保全當包公創教材萬古芳及閱卷狀」所載。
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固定有明文。惟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檢察官若依確定裁判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倘對「法院」所為之判決或裁定不服者，則應循上訴或抗告程序尋求救濟；如該法院之判決或裁定，已經確定，則應另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加以救濟，非得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13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李東凱（下稱受刑人）前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易字第170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621號判決駁回上訴，再上訴終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40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15725號指揮執行，受刑人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受刑人對檢察官上開執行指揮，向諭知該裁判之本院聲明異議，程序上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㈡、又遍觀受刑人所提之歷次書狀內容，無非係引他案為例，抽象指陳原確定判決違法錯判，檢察官應主動糾錯云云，然並未具體敘明本案執行檢察官究有何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其執行方法有何不當之處。另原確定判決本身有無認定事實錯誤或違背法令之不當，屬得否循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之問題，非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又非常上訴係以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之非常救濟程序，目的在求統一法律之適用。檢察官是否依刑事訴訟法第442條規定，添具意見書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非關執行之指揮，不屬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明異議之範圍。從而，受刑人既無法具體主張本案檢察官有何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不當等情形，則其聲明異議之聲請，難謂適法，應予駁回。
四、按「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被告於審判中經法院許可者，得在確保卷宗及證物安全之前提下檢閱之。但有前項但書情形，或非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者，法院得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且上開規定於再審程序中亦有準用，同法第429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故判決確定後之被告聲請檢閱卷宗證物，或請求付與卷宗證物影本時，除前揭再審情形外，仍應依個案審酌是否確有訴訟之正當需求，屬其有效行使防禦權之必要，以及聲請付與卷證影本之範圍，有無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但書規定情形，而為准駁之決定。本件受刑人固請求閱卷，然本件係聲明異議案件，受刑人並非「審判中之被告」，亦非「再審聲請人」，依法並無檢閱卷宗之權利，本院審酌本案檢察官係依原確定裁判指揮執行，核屬適法，且受刑人並未具體說明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均如前述，自難認其聲請有何訴訟上之正當需求，而有行使防禦權之必要，是其此部分之聲請，礙難准許，亦應駁回。
五、按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規定：裁定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者，應經訴訟關係人之言詞陳述。依反面解釋，其非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者，除有特別規定外，係以書面審理為原則，並可僅憑案內訴訟資料即予裁定。準此，本案聲明異議程序屬於裁定程序，原則上，毋須經當事人的言詞辯論，且受刑人聲明異議無理由之情，已如上述，則受刑人請求開庭云云，亦屬無據。
六、末按得委任代理人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37條、第271條之1、第429條之1及第455之21規定，以犯最重本刑屬拘役或專科罰金案件之被告、提起自訴之人或告訴人、聲請再審之人及訴訟參與人為限。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明異議之人，並無得委任代理人之規定。是受刑人雖提出「受任人：莊榮兆」之刑事委任狀，然與上開法律規定不合，當事人欄爰不予載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八庭　法　官　 簡志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品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附件：「聲請異議庭㈡法官把握包公執法先調卷開庭聽訟，判相對人糾錯判，行公益再成教材及准閱卷種福田狀」、「懇請異議㈢法官調全卷及保全當包公創教材萬古芳及閱卷狀」




